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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马守中：

本院受理原告宋勇与被告马守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38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马守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宋勇借款 10000元；二、
驳回原告宋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
告马守中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宏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王全江、刘占英、尚花菊、王策、辛丽、刘飞、李玲威：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宁夏城建机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宏博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王全江、刘占英、尚花菊、王策、辛丽、刘飞、李玲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执恢827号执行裁定书，
本院裁定：一、变更马建荣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二、被执行人宁夏宏博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王全江、刘占英、尚花菊、王策、辛丽、刘飞、李玲威向申请执行人马建荣偿
还借款本金3800000元，利息587604.29元，案件受理费21050.5元，向本院缴纳执行费
46487元（利息暂未计算）。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执行局1305室领取执行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递交复议申请及副本，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2350号

宁夏中楚实业有限公司、祁正平：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夏启泰鸿达砼业有限
公司与被上诉人宁夏凌云农业专业合作社等
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民终 2350号案件的开庭传票、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204法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2709号

刘文祥：

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泰县支公司与你保险人
代为求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起诉：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已支
付甘D66588号车辆的损失费用 9940.7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5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石小娟：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硕与你抚养费纠纷一案，按原告提供
的地址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 0521民初 8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石小娟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马硕2022年
度的抚养费6000元；二、驳回原告马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480元，共计
530元，由被告石小娟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中宁
县人民法院喊叫水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宁夏建德劳务有限公司、张亮、王娟：

本院受理异议人宁夏宇鑫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宁夏
建德劳务有限公司、张亮、王娟执行异议案件，案号为（2023）宁
0105执异 28号，异议人宁夏宇鑫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提出
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就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宁夏建德劳务有限
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执行案件，申请追加被申请人张
亮、王娟为本案被执行人。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副本、执行案件听证程序
当事人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听证会传票等材料各一
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3
年8月8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
判法庭召开听证会，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限你于 2023
年8月11日到本院325办公室领取裁定，逾期视为送达。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2451号

史少华：

本院受理原告高田与被告史少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81民初245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史少华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高田货款8550
元。如果未按上述指定的期间履行清偿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史少华负担。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
人民法院可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划拨、
拍（变）卖及对被执行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
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灵武市人民法院

郗学亮、刘仲平、施昭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郗学亮、刘仲平、施
昭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23民初88号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郗学亮于本判决书生效
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99800元，
利息25381.51元，共计125181.51元（利息计算至2023年2月10日，之后的利息按照
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刘仲平、施昭安
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刘仲平、施昭安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郗学亮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804元、公告费440元，共计3244元，由被告郗学亮、刘仲平、施昭
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郭学兰、官晓娟、杨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郭学兰、官
晓娟、杨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323民初 4号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郭
学兰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27566.3元、利息 56807.2元，共计 184373.5元（利息计
算至 2022年 12月 22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
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官晓娟、杨军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三、被告官晓娟、杨军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郭学兰追
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3987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4427元，由被告郭学兰、官
晓娟、杨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刘凤花、刘春勇、沈红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刘凤花、刘
春勇、沈红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 0323民初 342号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一、被告刘凤花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000元，利息20576.53元，共计120576.53
元（利息计算至2022年8月15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
利率计付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刘春勇、沈红兵对上述借款本
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刘春勇、沈红兵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刘凤花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712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3152元，由被告
刘凤花、刘春勇、沈红兵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179号

孙荣浦：

本院受理原告石岩诉被告孙荣浦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原告诉请：一、判
令被告一次性立即向原告支付轮胎款 7050元及利息
1057.5元，利息按年利率 6%暂从 2018年 9月 10日起计
算至 2021年 3月 2日止（30个月），合计 8107.5元（利息
实际要求被告支付至轮胎款全部付清之日）。二、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盐池县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庞青云：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西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庞青
云、杨筛儿、赵玉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422民初 14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庞青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宁夏西吉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30000元；支付自 2021年 12月 22日起
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利息按照合同的约定计算）；被告杨筛
儿、赵玉卿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杨筛儿、赵
玉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庞青云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550元，由被告庞青云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第
一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吉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977号

买占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大河乡石坡子村村民
委员会与被告买占军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0303民初977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一、原告宁夏
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大河乡石坡子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买占军签
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予以解除，解除时间为2022年9月14日；二、被告买
占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大
河乡石坡子村村民委员会支付租赁费8219元、违约金2465.7元；三、被告
买占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
大河乡石坡子村村民委员会赔偿损失3000元。案件受理费1183元，由原
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大河乡石坡子村村民委员会负担1041
元，由被告买占军负担142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买占军负担。本公告
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王丹丹：

本院受理原告陈燕诉被告宁夏润峰世嘉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徐志朋、王丹丹、赵龙龙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润
峰世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修施工合同》；2.请求依法判
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装修工程款60000元；3.请求依法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 1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
普）、民事裁定书（保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邓东东、马天勇：

本院受理原告范瑞、毛文莉、毛
文仡与被告邓东东、马天勇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046号

沈莉：

原告张煜与被告沈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该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3）宁0104
民初 6046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沈莉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张煜支付房屋租金4000
元、采暖费 3075.63元、电梯费 266元、物业费 146
元，合计 7487.63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合计 350元，由被告沈莉负担。因本院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6046号民事
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202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志同、马秀花：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鑫农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支
付未还借款本金 6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借期内未付
的利息 5999.98元、借款期限届满后的逾期利息（以未还
本金 60000元为基数，自 2019年 2月 2日至 2020年 08月
19日按年利率 24%计算，自 2020年 8月 20日至实际给
付之日按年利率 14.6%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高生茂：

本院受理原告于红军诉你、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误工费、
交通费、财产损失费、修车费以上合计 33849
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回法庭（办公地点：
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一大队三
楼322号）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1257号

刘佩林：

申请执行人张庶与被执行人刘佩林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由本院作出的（2022）宁0104民初544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你们至今未履行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现本院依申请执行人张庶的申请，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刘佩林名下位于永宁县望远镇国际商务中心B号楼1-201室（产权证号：20124184）房屋。申请执
行人申请处置上述房产符合法律规定。根据财产处置相关规定，本院要求双方五日内协商议价并书面提交议价结论，五日未提交视为无法达成议价。因上述房产所在
辖区内税务机关暂无法出具税务基准价，相关部门也无法出具相关指导价格。同时，所设房产及其附属设施需要专业人员现场勘验或者鉴定，除双方一致同意网络询
价外（限五日内双方提交书面申请书，未提交视为不同意。）本院将依法通过委托评估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为了提升财产处置效率，如协商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
均无法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本院责令双方于2023年8月7日下午14：30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
权利。于2023年9月7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拍卖裁定书（如评估报告另行时间送达，以通知为准）。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需在领取
后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未提出或者逾期提出，视为无异议。如评估报告提前送达，以送达之日起算5日。本院将择期通过网络平台予以公开拍卖，如上述当事人未
在评估报告出具之前指定网络平台，本院将指定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予以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根据确定的财产处置参考价下浮30%内确定起拍价，如第一次流拍，
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将在第一次流拍价值基础上下浮20%以内确定起拍价，如第二次流拍，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将根据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
按照第二次流拍价格变卖一次，变卖期结束后执行债权人仍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之后将不予处置，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由其承担。在财产处置过程中，申请执行人若
未按期到庭，或者拒绝、逾期垫付财产处置期间产生的费用，视为放弃财产处置，本院将终止处置程序；被执行人、产权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绝配合财产处置程序，视
为放弃相关选择或者救济权利。相关拍卖具体事宜以网络拍卖公告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1）宁0104执1259号

黄志坚、韩春晓：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焦文举与被执行人黄志坚、韩春晓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宁 0104执
125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黄志坚名下
位于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路以南清水湾银税花园 18号楼 3单元
502室房产）。现通知你们于 2023年 8月 7日上午 9时 30到本院
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机构，
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
抽取评估机构，并于 2023年 9月 8日到本院执行接待大厅 9号窗
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
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
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
具体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18）宁0104执5379号

李国、邓红菊、张拥军、张继军、宁夏德辰恒通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民族街支行与被执
行人李国、邓红菊、张拥军、张继军、宁夏德辰恒通贸易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宁0104执537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
被执行人张继军提供抵押的位于银川市兴庆区中瀛御景15-2-102室房产）。现通知你们
于2023年8月7日上午9时30到本院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屋
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
机构，并于2023年9月8日到本院执行接待大厅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
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
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时间以网络
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
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56号

宁夏颐享仁孝养老管理有限公司：

原告白亚娟与被告宁夏颐享仁孝养老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有
关的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1656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宁夏颐享仁孝养老管理有限公司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涤除原告白亚娟作为宁夏颐享仁孝养
老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
告白亚娟承担，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宁夏颐享仁孝养老管理有限
公司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1105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潘冬：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翔与潘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6400号民
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潘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
内偿还原告张翔借款 58000元，并按年利率 3.65%的标
准支付欠付本金自 2022年 6月 1日起至本金实际清偿
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1250元，公
告费 3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562号

赵建伟：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承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赵建伟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
付拖欠的2017年-2021年物业服务费（2017年601元；2018年646
元；2019年 646元；2020年 646元；2021年 646元）3185元，违约金
3185元，合计 637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波：

原告刘欢与被告王波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27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王波向
原告刘欢支付劳务费2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
被告王波自2023年1月11日起，以2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向原告刘欢支付违约金至
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案件受理费450元，公告费600元，
共计1050元，由被告王波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
兰县人民法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杨立兵：

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杨立兵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27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杨立兵向原告宁夏贺兰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信用卡欠款本金5958.67元，支付利息、滞纳金219元，共计6177.67元，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被告杨立兵继续以 5958.67元为基数，自 2023年 1月 13日
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向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利息、违约金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10元，由原告
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31元，被告杨立兵负担79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杨立
兵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吴保林：

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吴保林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0122民初270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信
用卡本金9204.18元、利息4820.03元，共计14024.21元；二、被告还应支付原告自2023年1月12日起至本判
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以未还信用卡本金为基数，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262元，由被告吴保林负担199元，由原告负担63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立案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周广红：

2023年 3月 28日，因你严重违反公司管理规
定，公司决定对你进行停职反省两周，停职反省时
间届满后，你未履行任何请假手续擅离岗位至今，
累计旷工长达 80天，严重违反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及劳动纪律，给公司造成较大损失，符合自动离职
的法律情形。为了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按照《劳动
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经公司研究决定与你
解除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关系，请你于 2023年 7月
5日前到公司办理相关离职交接手续，并将在公司
借支的款项及借用的物品完好归还，否则所导致的
一切后果由你本人承担。特此通知。

宁夏宝众帮化工有限公司

2023年7月4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公告
宁夏京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陈文静诉宁夏京艺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工资、社保争议（银兴劳人仲案字【2023】1107
号）；因你单位无法直接送达，且拒签邮政快递，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30日内为
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届满后即2023年9月11日下
午14时在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25号
二楼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
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期不领
取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通知
股东朱永强：

宁夏泰银普森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ETQF9B）
，决定于2023年7月21日
9时在公司召开股东会，

商议公司注销事宜，望准

时参加。特此通知。

宁夏泰银普森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7月4日

公告
宁夏为了家房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银川市蚂蚁万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银川

市兴庆区湘味楼餐饮店、宁夏华辉致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会已受理申请人佟锦叶诉宁夏为了家房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工资劳动
争议一案（银兴劳人仲案字【2022】第 2323号）；谷海霞诉银川市蚂蚁万家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工资、社保劳动争议一案（银兴劳人仲案字【2022】第2329号）；王
兴乐诉银川市兴庆区湘味楼餐饮店工资、双倍工资劳动争议一案（银兴劳人仲
案字【2023】第 216号）；王杰、耿宏飞、赵飞诉宁夏华辉致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工资劳动争议一案（银兴劳人仲案字【2023】第 116、117、118号）。因你单
位未正常经营，无法直接送达，且拒收邮政快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
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之日起30日内为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届满后2023年
9月14日下午14时在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25号兴庆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
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期不领取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通 告
因吴忠市吉沟区双村主干道路等9条农村公路路况提升工

程第二标段，道路：马巴路起点与东灵线T型交叉，终点与S103呈
T型交叉：高家湖7队至任桥路起点高家湖7队，终点止于仁桥2
队与关巴路呈T型交叉：高周路起点周闸村2队，终点止于周闸村
3队：梁湾至涝河桥公路起点与东灵线呈T型交叉，终点止于前锋
村1队：金良路起点与金银滩农场主干道呈T型交叉，终点止于沙
江村 4队，与沈沙路呈十字交叉。现定于 2023年 6月 30日至
2023年9月19日对此路段进行交通管制，施工期间采用半封闭施
工。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线路警示、提示标志提前规划线
路绕道行驶，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固原市鸿翔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吴忠市公路管理段

吴忠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2023年6月12日

注销公告
宁夏吉品强市场管理

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
640103200031015 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3MA75Y30597），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
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
起 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
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吉品强市场管理

有限公司

2023年7月4日

减资公告
银川燕和广告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640103317738118Y），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150
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55万元
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银川燕和广告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2023年7月4日


